
附件

关于开展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 师德巡讲活动的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将教师作为

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抓牢教师思

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

起来，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省教育厅决定 年在全省教育系统组

织开展新一轮师德巡讲活动。

一、巡讲目的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

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关键，坚持把师

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和第一要求，坚持高

位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师德师风建设全过程，倡

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引导广大教师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激励

广大教师努力成为 四有好老师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完善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推进师德涵养基地建设，推动师德集中学习、师

德师风研究、监测和评价工作。拓展师德教育载体，创新师德

教育方式，遴选师德建设典型案例，选树和表彰先进典型。

二、巡讲主题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三、巡讲内容

（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有好老师 四个

引路人 四个相统一 “经师”和“人师”统一的“大先生”等

重要指示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

（二）鼓励广大教师以渊博的知识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

感染人，以高昂、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争做教育家

精神的弘扬者、践行者，成长为党和人民可以信任和依靠的 大

国良师 。

（三）持续选树优秀教师的宣传典型，着力宣传师德高

尚、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典型案例和先进事迹，教育广大教师

见贤思齐，努力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形成榜样在身边、人人可学可做的生动局面。

（四）学习践行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着重学习《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全

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准则的内容。

（五）结合查处通报师德违规行为的典型案例，建立问题

线

索台账，深入剖析原因，坚持 以案说法 开展警示教育，引导

广大教师坚守师德底线，远离师德 红线 ，做到不逾矩、不越

线，形成模范践行“六要”标准的强大共识，更好发挥立德树

人关键群里的表率作用。

四、组织实施

年师德巡讲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委托教育部师德师

风建设基地（华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师德基地）负责承办，

并根据师德巡讲主题组建对应的宣讲团队，具体组织开展的时

间和地点由师德基地结合工作实际安排另行通知。各地级以上

市教育局和高校要因地（校）制宜组织开展本地本校师德巡讲

活动，充分发挥各级优秀教师和师德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

五、工作要求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把组织开展师德巡讲活动作为新时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的重要抓手，与开展师德专题教育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具体安排和任务分

工，责任落实到人，确保 年师德巡讲活动有序有效实施。



各地各校要充分发动广大教

师积极参加师德巡讲活动，鼓励和动员荣获表彰的优秀教师、

先进典型代表参与宣讲团组建，并向师德基地择优推荐报送省

级宣讲团成员人选。在组织开展活动中，各地各校如需协助提

供专家资源或专业支持，可联系师德基地协同帮助解决。

各地各校要建立形成师德巡

讲工作长效机制，确保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两场次师德巡讲活

动，推动师德巡讲活动向常态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努力

做到全覆盖、齐参与 在全省教育系统掀起 学先进、做表率、

当模范 热潮。各地各校在开展师德巡讲活动中取得的工作成

效、主要亮点特色或形成典型案例，请及时报送省教育厅（师

资 管 理 处 ） ， 相 关 材 料 同 步 发 送 电 子 邮 箱 ：

。

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华南师范大学）联系人：

谢光灵，联系电话： ， ；

陈凯敏，联系电话： ， 。


